
備註：1、本表單面列印，為簡化獎助學金核撥作業，請申請人先填妥粗框內資料，經塗改請核蓋修正印章。 
2、本項獎助學金名額及經費，以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名單為準，未錄取者本府不另行通知。 

 

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(114學年度第一學期) 

壹、 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  出生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身分別 □ 依法取得原住民身分 
□ 熟相關註記 

戶籍地址 

（必須設籍臺南市6個月以上） 
臺南市 連絡電話 住宅：(   )  

手機： 

就讀學校 
(請填全名)  年級別 

 

申請類別 
(請勾選) 

□ 學業成績 
          分 

（請填百分制分數至小數點

後2位） 

□ 傑出表現 

 【政府機關主辦或代表我國競賽，獲得

個人或團體獎項】  

縣(市)級：前三名、或全國級以上：前

六名或優等以上。 

 其他優異表現且有相關證明文件 
※申請人同學期符合前二款所定數種條件者，

僅得擇一提出申請。 

 【國民小學】總平均達90分以上。 
 【國民中學】總平均達85分以上。 
 【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以上】 

 總平均達75分以上。 
※以上各科成績不得低於60分；學業成績未

以百分法計分者，應先請學校換算之。 
※五年制專科學校前3年同高中職校，大專校

院包含五專4、5年級及二專 

檢附文件 

 請依申請條件檢附佐證資料1份 

□申請表正本  □前學年度學期成績單正本或傑出表現證明影本 

□六個月內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，並記事欄不得省略  

□匯款領據及帳戶影本(請填具領據學生本人或指定帳戶) 

 依需求檢附(無則免) 

□學生證正反面、在學證明書或畢業證書影本(以傑出表現申請者) 

□經濟狀況身分：中低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

以上填具內容均屬實，

具請人（學生簽章）： 
 

貳、 審查結果 (請務必核對申請人文件並填寫初審結果，符合打 V，不符合打 X；不須查核免註記) 
審核項目 查核單位核章 

□ 符合補助對象資格：申請人為現設籍臺南市6個月以上，國內大

學（專）以下學校之在籍學生及應屆畢業生，且非屬本須知第

二點第二項規定之學生。 

□ 符合申請成績條件：(依申請者項目查核參照須知第三點) 

□ 初審結果 ： □通過 □不通過 

承辦人  

課長  

區長  

本府原住民
族事務委員
會複審結果 

 □合格，核發補助金額新臺幣 

  □1,000□2,000□3,000□5,000元整 

□ 不合格 

承辦人  


